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涉企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

号
执法事项

执法

类别

执法

主体

执法

依据

执法

频次

备

注

1
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危害状态

可能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六十

四条：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危害状态可能

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时，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采取下列

临时控制措施：（一）责令暂停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的作

业；（二）封存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可能导致职业病

危害事故发生的材料和设备；（三）组织控制职业病危害

事故现场。在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危害状态得到有效控制

后，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解除控制措施。

2次

2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二）

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

目未按照规定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

告，或者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未经卫

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开工建设的；（三）建

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定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的；（四）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不

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或者医疗

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

设施设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

的；（五）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六）建设项目

竣工投入生产和使用前，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

照规定验收合格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

九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执法事项（6项）行为之

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建、关闭。

2次



3

（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结

果没有存档、上报、公布的；（二）未采取本

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的；

（三）未按照规定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

施的；（四）未按照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

卫生培训，或者未对劳动者个人职业病防护采

取指导、督促措施的；（五）国内首次使用或

者首次进口与职业病危害有关的化学材料，未

按照规定报送毒性鉴定资料以及经有关部门登

记注册或者批准进口的文件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有执法事项（5项）行为之一的，由

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次

4

（一）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

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二）未实施

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或者

监测系统不能正常监测的；（三）订立或者变

更劳动合同时，未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

情况的；（四）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

告知劳动者的；（五）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

者离开用人单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

件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一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执法事项（5项）行为

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次

5

（一）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强度或者浓

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二）未提供职

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或者提供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

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

求的；（三）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

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未按照规定进

行维护、检修、检测，或者不能保持正常运行、

使用状态的；（四）未按照规定对工作场所职

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的；（五）工作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二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执法事项（11 项）行

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

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闭。

2次



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经治理仍然达不到国家职

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未停止存在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作业的；（六）未按照规定安排职

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治的；（七）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未

立即采取应急救援和控制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

及时报告的；（八）未按照规定在产生严重职

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

中文警示说明的；（九）拒绝职业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监督检查的；（十）隐瞒、伪造、篡改、

毁损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评价结果等相关资料，或者拒不提供

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资料的；（十一）未按

照规定承担职业病诊断、鉴定费用和职业病病

人的医疗、生活保障费用的。

6
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

材料，未按照规定提供中文说明书或者设置警

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三条：向用人单位提供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材

料，未按照规定提供中文说明书或者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

警示说明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次

7 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

病、疑似职业病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四条：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

疑似职业病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弄虚作假的，

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处

分。

2次



8

（一）隐瞒技术、工艺、设备、材料所产生的

职业病危害而采用的；（二）隐瞒本单位职业

卫生真实情况的；（三）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

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放射工作场所或者

放射性同位素的运输、贮存不符合本法第二十

五条规定的；（四）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

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的；（五）

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没有职业病防

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或者没有职业病防护条

件的单位和个人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的；（六）擅自拆除、停止使用职业病防护设

备或者应急救援设施的；（七）安排未经职业

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未

成年工或者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或者禁忌作业的；（八）违章指

挥和强令劳动者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

业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执法事项（8项）行为之一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关

闭。

2次

9 生产、经营或者进口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能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六条：生产、经营或者进口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可能产

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或者材料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2次

10 已经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

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已经对劳动者生命健康

造成严重损害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

害的作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责令关闭，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2次



11 造成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十

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

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次

12 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十

九条：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

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五千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2次

13

（一）超出资质认可或者诊疗项目登记范围从

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诊断的；（二）

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三）出具

虚假证明文件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八十

条：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和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

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执法事项（3项）行为之一的，

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

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由原认可或者登记机关取消其相应的资格；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

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次



14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食品安全

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

厂的餐具、饮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

合格证明，或者未按规定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

关内容的处罚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十三款：

食品生产企业、餐饮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生产

经营过程控制要求。餐具、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用水，使用洗涤剂、消毒剂，或者出厂的餐具、饮

具未按规定检验合格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或者未按规定

在独立包装上标注相关内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2次

15

第三十一条消毒产品的命名、标签（含说明书）

应当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有关规定。消毒产

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

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

第三十二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消毒产品：（一）

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新消毒产品卫生许可

批准文件的；（二）产品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

或产品卫生质量不符合要求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消毒管理办法》第六章罚则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

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

2次

16

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合格证的人

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

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

工作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 1996

年第 53 号）第二十五条：集中式供水单位安排未取得体检

合格证的人员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或安排患有有碍饮用

水卫生疾病的或病原携带者从事直接供、管水工作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

可对供水单位处以 2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

2次



17

（一）未办理《卫生许可证》的；（二）二次

供水保洁经营单位使用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药剂

和原材料的；（三）使用患有痢疾、伤寒、甲

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

病，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

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和病原

携带者从事与二次供水有关工作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西安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和卫生监督规定》（西

安市人民政府令 2020 年第 142 号）第二十七条 违反有执

法事项（3项）行为之一的，由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2次

18

（一）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

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二）涉及饮用水

卫生安全的产品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

范的；（三）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不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的；（四）出售、

运输疫区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物品，未进行消毒处理的；

（五）生物制品生产单位生产的血液制品不符

合国家质量标准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三条：违反本法

规定，违反执法事项（5项）行为之一的，导致或者可能导

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已取得许可证的，原发证部门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

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次

19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水质

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业

的；（二）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

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

工验收而擅自供水的；（三）供水单位未取得

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的；（四）供水单位供

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的；（五）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许

可擅自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工作的。

行政监督检查

阎良

区卫

生健

康局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 1996

年第 53 号）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

执法事项（5项）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 20 元以上 5000 元

以下的罚款。

2次


